
浙江工业大学学院（部）绩效拨款实施细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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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江工业大学关于进一步完善学院自主理财制度的若干意见》（浙工大发[2016]68号）（以下简称《意见》）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完善学院（部）年度绩效拨款办法，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岗位绩效拨款”的“工作业绩”认定
根据《意见》，关于2-7级专业技术岗位“岗位绩效拨款”的“工作业绩”，按照以下条件认定。
[bookmark: _GoBack]（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聘期内按照年终“岗位绩效拨款”标准核拨到学院。
1.在聘期期间，主持学校认定的科技Ⅲ类、或人文社科Ⅱ类及以上科研项目；或获得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及以上奖励（国家奖前3位，省部级奖排名第一）；或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及以上奖励（排名第一）；或在Science、Nature上发表学术论文（第一作者）；或入选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或入选省部级以上人才项目（151第一层次及以上）；或获得学校教书育人贡献奖。
2.2019年12月31日前退休的教师。
（二）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年度内按照年终“岗位绩效拨款”标准核拨到学院。
1.近5年取得的综合工作业绩达到《浙江工业大学教师（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实施办法（试行）》（浙工大发[2014]8号）等文件规定的晋升业绩基本条件（通讯作者视同为第一作者，共同通讯作者的认可1位作者）；或近5年来，教学科研型、科研为主型、社会服务推广型教师完成“教书育人业绩”的基础上，取得“科学研究业绩”（“服务推广业绩”）符合文件规定单项的3倍，教学为主型教师完成文件规定的（一）的基础上，达到（二）至（四）中单项条件的3倍。
2.年度内，主持学校认定的科技Ⅳ类、或人文社科Ⅲ类科研项目；或在ZJUT100期刊、SSCI、和A&HCI、人文社科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或一年内累计出现2次及上的ESI高被引论文或ESI热点论文；或获得省级及以上政府授予的荣誉称号；或“学评教”进入前1%；或国家级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或省级优秀学位论文指导教师。
3.经相关职能部门认定的一级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省部级以上各类平台建设（含实验室）的主要责任人。
4.当年取得其他经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组织认定的省部级以上标志性成果。
二、教学为主型学院（部）的“岗位绩效拨款”核拨
体军部、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外国语学院等主要承担全校性公共基础课的学院（部）按以下方式进行年度“岗位绩效拨款”：
1.按“岗位绩效拨款”的“工作业绩”认定办法进行“岗位绩效拨款”核定。
2.如果核定出可拨款岗位数超过全校平均水平，则按核定岗位数拨款。
3.如果核定出可拨款岗位数低于全校平均水平，则将核定出的可拨款岗位数加上余下岗位数的50%，作为最终拨款岗位数，但最高不超过全校平均水平。
三、科研团队“岗位绩效拨款”
为鼓励学院、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可以按科研团队实行“岗位绩效拨款”（简称“团队拨款”）。
（一）科研团队组建要求
1.经学校认定的校级及以上教学、科研团队。
2.学院、学科组建的科研团队，须经学院认定，在每年9月前将团队名单报相关职能部门及人事处备案。
（二）“团队拨款”规则
1.团队内8-13级专业技术人员按照实际岗位人数和标准拨款，2-7级岗位专业技术人员可以整体打包拨款。
2.选择“团队拨款”后，取团队近5年的工作业绩，高级岗位的材料可以统合使用。若近五年团队的业绩可支撑聘任的高级岗位数多于团队实际聘任的高级岗位数，按实际岗位数整体打包拨款；若近五年的业绩可支撑聘任的高级岗位数少于团队实际聘任的高级岗位数，则不核拨该团队高级岗位绩效拨款。
3.跨学院的团队，按成员人数核拨到相关学院。
四、“岗位绩效拨款”一般程序
1.年度岗位绩效拨款于每年12月中旬启动，由2-7级专业技术岗位教师对照岗位匹配条件自行申报，学院部负责汇总审核，并在院部内公示后，于次年1月初报学校人事处；实施“团队拨款”的按团队报送。
2.人事处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审核确认。
3.人事处根据审核结果，以及团队业绩整合材料，核定岗位绩效拨款。
五、新引进教师年度绩效拨款
最近三年内（以自然年度为单位，不核算到月）新入职的讲师及以下青年教师（不含校聘教授系列岗位、入选省级以上人才计划的教师），年度考核奖励津贴按学校的平均标准核拨到学院，由学院统筹安排。
六、人才培养（含育人）绩效拨款、科研绩效拨款、目标任务绩效拨款分别由相关职能部门核定，报人事处汇总后统一划拨到各学院（部）。
七、校级研究机构根据其管理办法实施。
八、本实施细则由人事处、计财处负责解释。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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